附件1
大足区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对象申报表


服务对象（盖章）：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作物名称：水稻（玉米大豆）社会化服务申报面积    （亩），其中：

	村     社     地点：     亩

	村民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镇街农业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镇街人民政府
审核意见
	         
盖章：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注：以50亩以上种粮大户或以社为单位集中连片100亩以上的种粮普通农户作为一个服务单元进行申报。

附件1-1
	大足区xx镇xx村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对象分区域登记申报表
    

	服务对象：

	          村         社

	地点名称：                前：     后：        左：        右：

	田块序号
	面积（亩）
	田名（可不填）
	业主签名

	
	
	
	

	
	
	
	

	
	
	
	

	
	
	
	

	
	
	
	

	
	
	
	

	
	
	
	

	
	
	
	

	合计
	
	
	

	填表人  ：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2
大足区    镇（办事处）   村   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田块编号示意图
[image: ]

附件2
大足区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组织确定办法

根据《大足区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实施方案》，制定本办法：
一、补助对象和申报条件
补助对象：在项目实施区内为农业生产种植户开展全程社会化服务，并在工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的合作社、公司、协会等社会化服务组织。
申报条件：坚持自愿申报的原则。①凡申报的全程社会化服务组织需在工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并达到三有标准，即：有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公章。②能提供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力相应的农机具(不少于500亩/年)。③拥有保障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人员，包括农业生产育秧（苗）、播种技术人员、机械化耕整操作人员、机械化插秧操作人员、机械化统防统治防治队员、机械化收获操作人员。④服务组织要与镇街农业服务中心签订技术指导协议、与实施村签订意向性服务协议。⑤申报水稻、油菜、高梁烘干补助资金的服务组织，必须具备开展水稻、油菜、高梁烘干需要的厂房、库房、机械等基础设施设备。
二、服务能力指标
具备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能力，具体要求：
（一）集中育秧（苗）：集中育秧（苗）服务能力面积不少于5亩（可以机插秧大田面积500亩）,并有旱粮作物播种育苗服务队员；具有工厂化育秧、钵苗机插秧、粮油初加工(烘干）的服务组织优先。
（二）机械化耕整每台（套）服务能力上限：中、小型拖拉机及配套机具400亩，微耕机50亩。
（三）机械化插秧每台（套）服务能力上限：四行机200亩，两行机100亩，六行机500亩，钵苗插秧机700亩。
（四）机械化统防统治：机动喷雾器300亩/台，推动喷雾器500亩/台，无人遥控机1000亩/台，并拥有相应的熟练作业队伍。
（五）机械化收割：服务组织必须拥有收割、桔杆粉碎还田的联合收割机，每台配套不超过400亩。
（六）水稻、玉米、大豆、油菜、高梁烘干设备每小时加工能力不少于0.5吨，加工厂房不少于200平方米，库房不少于200平方米。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资料。申请作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需提供如下资料：
    1. 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申报表一份。
    2. 服务组织与拟服务村签订的意向性服务协议一份。
    3. 服务组织与镇街农业服务中心签订的技术指导协议一份。
    4. 在工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复印件一份。
    5.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一份。
6. 社会化服务组织现有的农机具情况统计表一份，含农机具名称、类型、型号、动力、数量等基本信息。
7.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具体操作人员信息统计表一份，包括农业生产育秧（苗）或播种技术人员、机械化耕整操作人员、机械化插秧操作人员、机械化统防统治防治队员、机械化收割操作人员。
8. 申报水稻、油菜、高梁烘干补助资金的服务组织，提供农业生产机械化烘干服务能力情况统计表一份，并附厂房、库房、机械等基础设施设备照片。
（二）申报时间。申报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于2022年7月10日前向区农业农村委报送相关申报资料（部分申报资料格式见附件2-1~~附件2-6）。                                                     
（三）服务组织确定及公示。区财政、区农业农村委、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根据申报情况，按照相关规定确定若干个服务组织在全区进行服务；并向社会公示。
（四）镇街与服务组织签订责任书。公示无异议后，由服务对象择优选定服务组织，实施镇街在服务对象择优选定服务组织后，与服务组织签订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责任书，服务组织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缴纳履约保证金。


附件：2-1.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申报表
2-2.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意向性协议
2-3.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技术指导协议
2-4.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现有农机具情况统计表
2-5.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具体操作人员信息统计表
2-6.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粮油机械化初加工（烘干）服务能力情况统计表












附件2-1
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申报表
 
服务组织（盖章）：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服务组织能力 


	服务组织地址:      镇(街)  村  社      

	法人基本情况:
	性别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有无不良记录

	
	
	年    月
	
	

	身份证号码
	

	有初步意向性的服务对象: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申报面积     （亩），其中：水稻  亩，玉米大豆   亩，......

	是否申报粮油机械化初加工服务环节补助：□是 □否

	有初步意向性的服务对象意见  

	村民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镇街人民政府
审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2
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意向性协议书

甲方：            镇（街）          村
乙方：            （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服务组织）
丙方：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切实做好大足区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乙方自愿为甲方提供水稻（玉米大豆）生产作业服务。经甲、乙双方协商，在丙方的见证下，签订如下条款：
一、作业服务地点：xx村xx社、xx村xx社、……。
二、作业服务面积：      亩。
三、作业服务内容：乙方负责代为甲方辖区内（作业服务区域内）粮油种植农户提供水稻生产过程中的集中育秧（苗）、机械化耕整、机械化插秧、机械化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油菜、高粱等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械化收获及秸秆粉碎还田服务。
四、作业服务收费标准及结算方式
作业服务收费标准及结算方式按《大足区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实施方案》规定执行。
五、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需按照《大足区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实施方案》和《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确定办法》规定内容，准备相关资料，积极申报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2、如申报成功，乙方必须按协议要求准时到甲方所辖作业服务区域，按照《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标准》要求开展作业服务，在全面完成作业任务、保证作业质量的同时，确保安全生产。
3、为了保证乙方顺利开展作业服务，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如下便利条件：
①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落实服务区域、农户、面积；
②配合乙方收取服务区域内农户应缴纳的作业服务费；
③在镇（街）农业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召开作业服务区域内农户院坝会；
④做好协调工作，及时处理作业服务期间内发生的各种矛盾。
六、其它事宜
1、未尽事宜，在丙方的见证下，甲、乙双方经协调一致可另签订补充协议，其法律效力等同本协议。
2、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争议时，可以和解或者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调解。一方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双方可以选择以下 （1） 方式解决争议：
（1）双方约定向重庆（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3、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三方各执一份，上报农业农村委备案一份。
4、乙方未成功申报实施大足区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本协议自动废止；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3
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技术指导协议

甲方：             镇（街）农业服务中心
乙方：              （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组织）
 
为切实做好大足区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经甲、乙双方协商，共同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职责
1、指导乙方选定适合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的实施区域。
2、推荐优质、高产、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品种供作业服务区域内农户选择；根据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区域病虫害发生情况，提供病虫害监测情况，提出绿色防控方案和防治时间。
3. 开展农技、农机人员技术培训，确保服务组织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4、做好粮油生长苗情、病虫害、墒情等监测工作，及早掌握服务区域内粮油生产长势，指导服务组织适期开展相应作业服务，确保不误农时。
5、做好粮油生产中集中育秧（苗）、播种、机械化深耕平整、机械化插秧、机械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及秸秆粉碎还田等各个环节作业技术指导，确保服务组织的服务质量达到《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标准》。
6、负责提出应对不可预见性自然灾害的技术措施，如倒春寒、暴雨、干旱、冷冻等。
二、乙方职责
1、 严格按照甲方提出的技术指导方案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按时完成服务区域内作业任务，并保证作业服务质量。
2、主动与甲方联系，提出生产、技术问题。
3、落实技术指导员，按时参加培训，掌握粮油生产各环节关键技术。
三、其他事宜
1、本协议书其它未尽事宜，甲乙二方及时协商解决，以便提出补充协议，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2、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农业农村委备案一份。
3、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附件2-4
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现有农机具情况统计表
服务组织（盖章）：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机具名称
	型号
	动力（千瓦）
	数量（台套）
	备注

	
	
	
	
	
	

	
	
	
	
	
	

	
	
	
	
	
	

	
	
	
	
	
	

	
	
	
	
	
	

	
	
	
	
	
	

	
	
	
	
	
	

	
	
	
	
	
	

	
	
	
	
	
	

	
	
	
	
	
	

	
	
	
	
	
	

	
	
	
	
	
	

	
	
	
	
	
	

	
	
	
	
	
	



附件2-5
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具体操作人员信息统计表
服务组织（盖章）：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操作农机类型
	是否持证
	有无安全责任记录
	备注

	
	
	
	
	
	
	
	
	

	
	
	
	
	
	
	
	
	

	
	
	
	
	
	
	
	
	

	
	
	
	
	
	
	
	
	

	
	
	
	
	
	
	
	
	

	
	
	
	
	
	
	
	
	

	
	
	
	
	
	
	
	
	

	
	
	
	
	
	
	
	
	

	
	
	
	
	
	
	
	
	

	
	
	
	
	
	
	
	
	

	
	
	
	
	
	
	
	
	

	
	
	
	
	
	
	
	
	

	
	
	
	
	
	
	
	
	

	
	
	
	
	
	
	
	
	



附件2-6
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组织机械化初加工
服务能力情况统计表
服务组织（盖章）：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初加工设备
	备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加工能力（吨/小时）
	

	
	
	
	
	

	
	
	
	
	

	
	
	
	
	

	
	
	
	
	

	
	
	
	
	

	
	
	
	
	

	
	
	
	
	

	
	
	
	
	

	
	
	
	
	

	
	
	
	
	

	加工厂房：        平方米
	

	库   房：         平方米
	



附件3
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责任书
 
甲方：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乙方：                     (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组织)
 
为切实抓好大足区2022年农业生社会化服务，经甲、乙双方协商，共同订立本责任书。
一、甲方职责权利
1、甲方负责组织宣传发动、项目申报，按照典型适宜性原则，选择在交通方便、有水源保障，适宜于粮油生产全程规模化生产、机械化作业、具有典型示范带动意义的区域组织实施。
2、甲方负责组建由村、社干部组成的“项目协管小组”：协助落实和核查项目实施面积、农机化作业秩序与进度、作业质量与实施效果；进行项目资料信息公示，协调处置与项目实施相关的民事事宜等；督促种植农户及时完成自己应负责的零散杂工和田间管理等分散劳务，确保水稻种植关键技术全面落实到位。
3、甲方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部门职能作用，加强项目实施的工作领导、指导与技术咨询服务。
二、乙方职责权利
1、乙方要严格按照与种植农户签订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协议准时到甲方所辖作业服务区域，按照《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标准》要求开展作业服务，作业内容主要包括集中代育秧（苗）、机械化耕整、播种、机械化插秧、机械化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械化收获及秸秆粉碎等环节，在全面完成作业任务、保证作业质量的同时，确保安全生产。
2、乙方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考评，不得超越服务范围或缩减作业环节，发现或发生问题应及时处置弥补；若遇到自身无法、无力处理的事件，应与“项目协管小组”及时沟通协调处理，或汇报相关部门争取上级支持、帮助解决，以获得村（社）、合同农户的理解支持。
三、履约保证金
根据乙方申报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实施项目，乙方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缴纳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协议履约保证金，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管，待乙方全面完成作业任务、作业质量达到《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标准》要求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时全额退还乙方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如乙方未履行与种植农户签订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协议或只完成部分作业环节或作业质量未达到《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标准》要求，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予退还乙方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作为未履约所造成损失的补偿。
四、本责任书其它未尽事宜，甲乙二方及时协商解决，以便提出补充协议，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五、本责任书一式二份，甲方、乙方各一份。
六、本责任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附件4
大足区xx镇xx村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协议

甲方：              （提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组织）
乙方：                      等共         户（种植农户见附表4-1）

为实施好大足区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经甲乙双方协商，订立本协议。
一、乙方自愿将位于                         共        亩，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交给甲方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服务内容:水稻包括四个环节：机械化耕整、集中代育秧（苗）、机械化插秧、机械化病虫害统防统治；油菜、高粱包括两个环节：机械化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械化收获及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详见附件4-1），作业质量需达到《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标准》要求。
二、乙方按每亩     元标准，根据甲方作业任务和作业质量完成情况，亲自向甲方支付作业服务费。
 三、甲方职责
1、甲方要在双方约定时间内完成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2、甲方要严格按《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标准》要求完成粮油生产过程中的集中代育秧（苗）、机械化耕整、机械化插秧或播种、机械化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械化收获及秸秆粉碎还田，确保作业质量和服务效果。同时，如甲方有粮油初加工条件，在尊重乙方意愿和需求的情况下，积极向乙方开展粮油收后初加工作业服务。
四、乙方职责
1、作业任务和作业质量完成后，乙方应及时支付作业服务费。
2、乙方负责灌排水管理与堵漏、田坎水面整理、洪水淹没及倒伏的扶苗洗苗。
3、乙方负责四周杂草铲除、田螺龙虾消灭、禾苗长势看管和病虫害危害情况监测。
4、乙方负责机收后粮油产品的田间搬运、转运及晾晒。
5、乙方负责实施区域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大型设备过路、翻越田坎、土壁后对道路、耕地、田埂土壁毁损的修复和加固工作。
五、双方承诺：
1、一旦签订协议，不得反悔。
2、作业面积如实填报。
3、作业面积按协议完成后，签字确认。
4、如遇自然灾害等人为不可抗拒性因素导致不能开展某一环节社会化服务时，取消相应环节作业服务任务，甲方不享受该环节财政补助，同时乙方不支付该环节作业服务费。
六、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七、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乙方各一份。
八、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服务组织）：        乙方（种植农户）：见附件4—1
     （盖章）                        
法定代表人：            乙方所在地（盖章）：     村    社
                                 年  月  日   












附件4—1
大足区xx镇xx村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协议农户签名表

	农业生产全程社会服务作业完成情况分区域登记表

	服务组织：

	服务对象：

	          村         社

	地点名称：           前：         后：       左：      右：

	序号
	姓名及面积（亩）
	田名
	服务面积（亩）
	收费标准(元/亩)
	业主签名

	
	
	
	
	
	

	
	
	
	
	
	

	
	
	
	
	
	

	
	
	
	
	
	

	
	
	
	
	
	

	合计
	
	
	
	
	

	填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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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大足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标准
（试行）

一、集中代育秧标准
严格按照《重庆市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规程》培育壮秧，毯式机插秧以18个秧盘/亩，钵苗机插秧以23个秧盘/亩为准，秧苗土层厚度应均匀一致，秧盘四角垂直方正，不缺边、不缺角，苗齐苗匀，根系盘结，提起不散。叶龄在3.5～4.5叶，植株矮壮，苗高12～18cm。
1. 秧苗群体指标：秧盘四角垂直方正，不缺边、缺角、缺窝，以营养土为载体的标准化秧块。
毯式机插秧:长58cm，宽28cm，厚2cm；秧苗群体质量均衡，无明显弱苗、病株和虫害；根系盘结牢固，盘根带土厚薄一致，秧苗韧性强、弹性好，秧块柔软能卷成筒，提起不断、不散、底面布满白根，形如毯状。
钵苗机插秧:448孔/张，硬盘23张；每孔播种2-3粒，平均2苗左右；秧苗群体质量均衡，无明显弱苗、病株和虫害；秧苗分布均匀，每平方厘米成苗1～1.5株。
2. 秧苗个体指标：
毯式机秧:叶龄，3.5～4.5叶；植株矮壮，苗高12～15cm；茎基粗扁，宽度0.2cm以上；叶挺色绿；根系发达，根多色白，单株白根10条以上。
钵苗机秧:秧龄30-35天，叶龄4.0-5.0叶,苗高15-20cm,根系发达，单株白根数13-16条，无病斑虫迹，秧根盘结好，孔内根土成钵完整，钵体苗重5g左右,成苗孔率≥95%；平均每孔苗数2-3苗，植株带蘖率50%左右。
二、机械化耕整标准
严格按照《重庆市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规程》大田整治标准，统一给种植农户耕整，满足机械化插秧作业要求。
1、耕整：根据土壤性状采用相应耕整方式，耕深20cm左右。大田耕整后，泥土上细下粗、上烂下实、细而不糊，面层无残茬、秸秆和杂草等，埋茬深度应在5cm以上，地块表面应平整，地面高差不超过5cm。
2、沉实：耕整后的田块在插秧前应进行泥浆沉实，以便插秧时不陷机、不壅泥。泥浆沉实后达到泥水分清，沉实不板结，水清不浑浊，水深保持2cm左右。一般沙壤土沉实1～2天，壤土沉实3～5天，粘土沉实5天以上。
3、旱地耕整标准参照执行。
三、机械化插秧标准
严格按照《重庆市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规程》机械化插秧标准，统一给种植农户插秧（含补秧）。
1、插秧要求：应保持行直、足苗、浅栽，行距一致，不压苗，不漏苗。选择晴天或阴天插秧。
2、作业标准：行距30cm，株距14-20cm，每亩达到1.1～1.5万穴；每穴2株左右。漏插率：应小于5%，即穴株数为0的穴数不能超过总穴数的5%，连续缺穴达3穴以上，则应采取人工补插。 均匀度合格率：应大于85%，即，穴株数为1-2株的穴数占总穴数的85%以上。伤秧率：应小于4%。漂倒率：应小于3%。作业覆盖面：应大于95%。栽插深度：栽秧深度1.5cm左右，保证秧苗不漂浮。
四、机械化收获标准
严格按照《农作物机械化收获，稿杆粉碎还田技术规范》，统一给种植农户开展农作物收获，稿杆粉碎还田作业。
1. 适时收获：水稻谷粒90％变金黄色、穗枝也变黄色时，油菜、高粱等旱粮油作物完全成熟后，开始收获，应在5－10天内完成收获。 
2. 收净、脱净、不丢穗、不撒粮：采用联合收获机进行作业，收获，秸秆粉碎还田一次性完成，工艺要求:总损失率不超过5%；破碎率不超过2%；清洁率达到90%以上。
3. 割茬高矮一致：水稻20-30cm，油菜50cm，高粱10-15cm。
4. 秸秆粉碎还田：联合收割茎秆切成长度10cm,均匀撒在田中，颖壳应均匀吹落田中。
五、粮油机械化初加工（烘干）标准
1. 服务组织具有品牌创建意识。加工厂房不少于200平方米，且每小时加工能力不少于0.5吨。
2. 库房不少于200立方米。
3．烘干:谷类粮食作物含水量不超过13%,油料作物含水量不超过12%，况且均匀一致,无杂质,要求达到国家三级农产品标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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